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龕場發牌規管 擬設6年過渡
1990年前已開業免牌 未合格者可申暫免責糾正違規事項

和合石靈灰安置所2.4萬位「解渴」

團體憂只重硬件 倡增市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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陣發夜間血尿 新藥一針5萬天價家禽批發商示威 促活雞速復供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趙虹）內地活雞停止供港期限於

明天屆滿，但當局目前未有恢復內地活雞供港的具體時間，引
起活家禽批發商不滿。昨日20名活家禽批發商代表於長沙灣
臨時家禽批發市場外示威抗議，其間5名示威者更一度爬上鐵
棚屋頂，要求與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對話。活家禽批發商會會長
徐名團表示，食物安全中心將於本周五與業界會面，商討有關
內地活雞供港事宜。
由於不滿政府遲遲不公布內地活雞供港具體時間，20名示
威者於長沙灣批發市場外，一邊高舉示威牌遊行，一邊高叫口
號，其間有兩名雞販、兩名批發商及一名運輸工人爬至批發市
場的鐵棚屋頂上，高舉示威牌，並要求與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
永文對話。消防抵達現場戒備，並張開安全氣墊，有兩名示威
者跳下氣墊，並無受傷。其餘示威者在消防員協助下，自行返
回地面。
徐名團提到國家商務部已批出配額，內地部門亦已檢疫全部
雞隻及全部通過，本港批發商已下訂單，配額每日7,000隻，
擔憂局方遲遲未公布相關安排，對市民造成不便及影響雞販生
計。他要求與局長對話，並質疑「為什麼在內地已準備好的情
況下，政府亦遲遲不公布內地活雞供港具體時間」。

倡仿澳門與內地建溝通機制
他亦質疑就連停止輸入內地活雞的澳門亦已恢復供應，但香
港依然尚未有具體時間。他認為當局與內地沒有適當洽商及溝
通，欠缺一個溝通機制，因此不能及早訂出活雞供港具體日
期，「政府應仿傚澳門做法，和內地建立一個溝通機制。」
工作近40年的雞販蓮姐表示，政府遲遲未公布內地活雞供
港時間，令生活大受影響。她坦言自從政府宣布內地活雞停止
供港後，租金照交，收入大減，縱然有本地雞供應，但卻有數

量限制，一天只可分到約10隻本地雞，難以維持生計。她批
評現時政府對相關內地活雞供港具體時間一拖再拖，期望當局
可盡快恢復內地活雞供港。
徐名團表示已和食物安全中心聯絡，將於本周五約見業界，

商討有關內地活雞供港事宣。他希望政府可積極回應，與內地
建立溝通機制，盡快訂出恢復內地活雞供港的具體時間，否則
不排除有進一步行動。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楊曉霞）陣發性夜
間血尿症（簡稱ＰＮＨ）是大眾認知極少、極
罕見的後天性基因突變疾病；所有年齡群的人
都有機會患ＰＮＨ，無法預防。數據顯示，全
球一百萬人口當中僅有1.3個患者，全港ＰＮＨ
患者大概有26個。而新藥價格高達一針5萬港
元，一般市民負擔不起。
疲勞乏力、呼吸困難、腹痛甚至失去自理能

力是ＰＮＨ的常見病症。陣發性夜間血尿症患
者不僅生活質素受影響，生命也隨時受威脅，
僅有一半患者能夠存活超過10年到15年；最明
顯的症狀是夜間尿液呈血紅色，嚴重者呈深紅
色，直至日間，尿液顏色才慢慢恢復正常。這
是由於人體的紅血球遭破壞而引起的溶血。

七成半患者發病初無症狀
但是血尿是較嚴重患者才有的症狀，初期患

者很難察覺自己的異常，唯有通過大醫院的流
析檢查才可能發現。香港大學內科學系教授鄺
沃林表示，七成半的患者發病初期並沒有出現
血尿症狀，若非專業的血科醫生，根本很難發
現ＰＮＨ患者。
長期溶血的ＰＮＨ患者往往失血過多，容易

造成身體貧血，需要靠傳統的輸血治療方式來
補血；患者亦需要面對血液製品的感染風險和
血液的短缺問題。雖然骨髓移植是唯一可以治
癒ＰＮＨ的潛在醫療方法，但是它的致病率和
致死率較高，一般醫生不會建議患者採取此種

治療方式。目前香
港醫生為患者做骨
髓移植的案例為
零。
而目前唯一一個

獲得國際認證的藥
物——依庫珠單
抗，可以有效減少
患者的溶血症狀，
但單價高達 5 萬
多，沒幾億身家也
消費不起。如非患
者已經到了輸血沒
效果或者腎衰竭等
併發症惡化的地
步，醫生不會建議
使用。現在在瑪麗醫院僅有2名患者正在使用新
藥，但都是有藥廠資助。
現年30歲出頭的陳小姐在被確認為ＰＮＨ患
者後，每一兩個月輸血一次；有時輸血太多，
則要注射除鐵針降低副作用，每次長達8小時的
過程令她非常痛苦。幸運的是，藥廠免費提供
新藥給她，讓她可以緩解溶血，穩定病情。
來自內地的27歲患者佳佳則笑言，新藥尚未

在內地上市，即使將來可以買到，她也買不
起。「以我的病情而言，要用新藥一個月就要
花費差不多20萬港元，根本就買不起，除非我
是富豪。」

■患者嘆除非是富豪，否
則買不起新藥。楊曉霞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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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兩輪公眾諮詢，政府指出社會普遍支持以
發牌制度規管私人骨灰龕場。行政長官會同

行政會議昨日通過《私營骨灰龕條例草案》，建
議立法規定私營龕場必須領牌。並設立發牌委員
會，由食環署署長擔任主席，行政長官委任委
員。
政府又以昨日上午8時作為截算時間，現有龕

場必須在8時後停止售賣或出租空置龕位，才符
合「草案前骨灰安置所」的條件，可申請豁免書
或暫免法律責任。並以1990年劃為界線，1990年
前已經營運的龕場，可以申請豁免，不用領牌。
1990年後營運的龕場，必須符合批地契約、城市
規劃及樓宇安全等法定要求，並向發牌委員會提
交管理方案，才能成功申領牌照。

免責書生效期 禁出售出租
高永文表示，對於現存未必可以符合所有規定
的骨灰安置所，如果營辦者需要時間達致要求，
可以向發牌委員會申請「暫免法律責任書」，以
便期間繼續營運及糾正違規事項。
發牌委員會會按照每宗申請的個別情況，決定
暫免法律責任書的有效期，最初不會超過3年，
並且在發牌委員會認同有特殊情況下，才可能獲
得再次延期，但延期亦不超過3年。在暫免法律
責任書生效期間，安置所不可出售或出租。

籲民提供資料 助食署跟進
食環署又推出通報計劃，昨日開始派員到訪骨
灰安置所核實資料，要求私營骨灰安置所提交資
料，證明它們是屬於「草案前骨灰安置所」。
高永文呼籲，市民向當局提供現時不在發展局
「私營骨灰龕資料」名單內的骨灰安置所資料，
以便食環署跟進。
為加強保障消費者，條例草案要求持牌人必

須與消費者訂立合約，訂明確切條款，例如涉
及龕位的尺寸、安放年期及收費，以及有否設
立保養基金等，否則消費者可以有權取消合
約，並要求退款。經營者亦有責任在結業前處
理已存放的骨灰，如違反規定，須負上刑事責
任。

高永文：小心聲稱必獲發牌者
高永文表示，政府未能夠保證骨灰安置所能否
獲得發牌，市民如果遇到有任何人作出承諾或保
證，聲稱日後必獲發牌，必須加倍留神，或可尋
求專業意見。他提醒市民，應向營辦者了解一旦
結業或清盤，消費者的權益將如何處理，包括退
款或賠償，合約有否相關保障。
政府會在本月25日提交條例草案予立法會，草
案獲立法會通過後的頭3個月，將會成立發牌委
員會，並釐清指引，接受龕場提出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私營

骨灰龕場的問題爭辯多年，政府終於

建議制定發牌制度規管。於1990年前

已存在的龕場可申請豁免，但要停止

出售或出租龕位，其餘龕場必須申請

牌照。對於現存未必符合所有規定的

龕場，營辦者可申請暫免法律責任

書，年期最多 6年，以便繼續營運及

糾正違規事項。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

永文表示，政府不能保證龕場一定獲

得發牌，市民如遇到經營者聲稱日後

必獲發牌，必須當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政府消息
指，對現有龕場的發牌條件，將較新龕場寬
鬆。即使現有龕場有違規建築，只要經專業人
士證明符合樓宇安全就可以保留，但不可以再
加建。按照通報計劃，預計6月底會完成初步
資料搜集，到時可掌握更多現有私營龕場的經
營情況。
《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在劃分私營龕

場是否屬於「草案前骨灰安置所」，設定了兩條
界線，昨日上午8時後開始營運，不屬於「草案
前骨灰安置所」，不可申請豁免書或暫免法律責
任，面對的發牌條件亦更嚴格。必須利用自置土
地經營龕場，更不可以有任何違規建築物。
至於在昨日上午8時前停止售賣或出租空置

龕位，一律稱為「草案前骨灰安置所」，經營
龕場的地方不需要是自置土地，龕場經營者只
需提交證明證實土地至少可用5年。政府消息
指，即使龕場有違規建築，只要經專業人士證
明符合樓宇安全就可以保留，但不可以再加
建。又例如有多層建築的私營龕場，只需把龕
位全部安置在底層，發牌委員會亦會接受。

料月底完成「搜料」知經營情況
另一條界線設於1990年，於當年前經營的龕

場可以申請豁免書，按現有經營狀況保留，永
久凍結現有龕位數量，日後不可再擴建，亦不
可出售或出租龕位，否則需要放棄豁免書，改
為申請牌照。
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在進行通報計劃期間，

食環署人員會要求龕場經營者提供安放年期最
長的龕位資料，以判斷龕場是否在1990年前開始經營。
根據發展局提供有關私營龕場的列表，估計本港有122
間私營龕場，當中數十間屬於1990年之前已經營運。按
照通報計劃，預計6月底會完成初步資料搜集，到時會
知道1990年之前已經營運的私營龕場確實數字。
消息又指，根據去年中的統計，粗略估算有28萬份骨
灰在私營龕場。政府每年處理約4萬宗火化個案，有四
成骨灰安置於食環署及華人永遠墳場的龕場，其餘是安
置於私人龕場或運返內地安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陳敏婷）政府昨日提出
就私營骨灰龕場引入發牌制度，不論業界人士和消費者
組織均表示歡迎。有業界人士指，可申請豁免、1990
年前已營運的合資格骨灰安置所多屬廟宇，反之2007
年後建立的骨灰安置所多以賺錢為目的。有消費者組織
則擔心發牌制度只着重規管硬件，建議當局加強對市民
權益的保障。
「善終設施關注組」發言人梁子穎表示，對政府制定

發牌制度表示歡迎，但擔心當建立發牌制度時，只着重
規管硬件，只忽略市民的權益保障。他指，現時私營龕
場價格普遍昂貴，而且有明顯差異，而收費名目各異，
包括長期供奉費、管理費、香油費等，不涉及土地用途
和權益，又不設退款機制。而合約內容簡單，多屬免責
任條款，土地業權人和承租者身份亦不清楚。
他建議當局應明確交代私營骨灰龕位交易屬服務協議

還是小業權協議，並明確規定骨灰龕場的擁有人和龕位
購買人的權責，並制訂標準合約和價格限制。

不一刀切可免骨灰龕大遷移
「骨灰龕消費者權益關注組」召集人丁士元支持當局

提出的草案。他認為，今次政府的做法並非一刀切取締
或涉違規的骨灰龕場經營者，避免出現大量骨灰龕需要
遷移的情況，對消費者有保障。他又建議，政府若去取
締不獲發牌的安置所時，應為受影響的骨灰提供新的地
點安放。
「各界關注骨灰龕法案大聯盟」召集人謝世傑亦歡迎

當局提出規管私營骨灰龕場，相信可保障消費者權益。
他指，許多安置所早在都在1990年前存在，亦即可獲
豁免申請牌照，擔心安置所負責人會利用法例漏洞，將
本屬違規運作的骨灰安置所合法化，繼續滋擾到附近居
民。
謝世傑估計，現時大多數不合規格的骨灰安置所，若

果龕場設於一般民居範圍的，將難以獲得牌照，或會對
光顧此種龕場的消費者造成影響，但現時難以估計受影
響人數，但有關龕場應有責任協助受影響市民重置骨
灰。

福位商會：料穩定整體供應
福位商會理事黎孝仁形容，當局現管業界是好事，而

在設立公營骨灰龕場遇到很大阻力時，相信今次發牌可
穩定整體骨灰龕位供應。
他又指，政府容許申請豁免、1990年前開始營運的
合資格骨灰安置所多屬廟宇等宗教團體，反之2007年
後建立的骨灰安置所多以賺錢為目的，估計一些位於
市區的上樓骨灰安置所，或未可能獲得牌照。
政府消息人士表示，不能預先判斷位於市區的「樓上

龕場」能符合發牌條件的機會有幾大，但從規劃角度，
認為住宅內設置龕場，用途上「未必恰當」。消息人士
表示，如現有龕場要獲發牌，必須符合批地契約、城市
規劃及樓宇安全等法定要求，除非龕場現址本身土地用
途是墳場，否則都要改變用地用途，才能附合城規會的
條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近年骨灰龕位需求上
升，公營龕位供應緊張，私營龕場本來是另一選擇，但
政府昨日公布，希望發牌規管私營龕場，外界擔心，在
龕位「凍結」期間，龕位供應會雪上加霜。政府消息人

士表示，位於和合石的靈灰安置所，將會提供約24,000
個龕位，加上目前8座靈灰安置所仍有約16萬個位置接
受「加灰」，相信市民不用太擔心。
政府消息人士表示，2012年8月竣工的和合石橋頭路

的靈灰安置所，本月24日起接受第三階段申請，提供
約24,000個龕位。

食署8安置所可納16萬位「加灰」
消息人士又表示，食環署目前有8座靈灰安置所，使用
率偏低，一些標準龕位容許放兩份骨灰，家族龕位可容納4
份，但部分龕位未有盡用，例如標準位只放一份骨灰，
「如果有位，標準龕位放3份灰都得」。加上當局於年初已
放寬共用龕位的規限，首位安放於龕位的先人，同一龕位
由只可安放近親，例如配偶、兄弟姊妹、父母、祖父母，
擴展到可安放密切關係人士的骨灰，如善用可有16萬個位
置接受「加灰」。

■■香港骨灰龕位供不應求香港骨灰龕位供不應求，，有孝子賢孫將有孝子賢孫將
先人骨灰暫存於長生店拜祭先人骨灰暫存於長生店拜祭。。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政府公布政府公布《《私營骨灰龕條例草案私營骨灰龕條例草案》，》，建議建議
立法規定私營龕場必須領牌立法規定私營龕場必須領牌。。 梁祖彝梁祖彝攝攝

■■19901990年前已存在的龕場可申請豁免年前已存在的龕場可申請豁免，，
但要停止出售或出租龕位但要停止出售或出租龕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位於和合石的靈灰安置所，可提供約24,000個龕位
紓供應。 資料圖片


